附件2
灾害防御科学技术奖
特别成就奖申报书
（202  年度）



        申报奖项类型：  特别成就奖   
        申报人姓名：                  
        工作单位（盖章）：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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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2寸照片）


	民族
	
	国籍
	
	

	政治面貌
	
	出生日期
	
	

	学位
	
	学历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身份证号
	
	参加工作时间
	

	专业技术职称
	

	主要从事专业及领域
	

	从事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起始年月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性质
	政府机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其他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其他（选择）

	单位地址
	（应精确到具体门牌号）








二、主要教育经历
（从大专或大学开始填起） 
	起止年月
	校（院）及系名称
	专业
	学位

	
	
	
	

	
	
	
	

	
	
	
	

	
	
	
	

	
	
	
	

	
	
	
	



三、主要工作经历
（按时间顺序填写）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四、重要学术任（兼）职
（不超过8项）
	序号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1
	
	
	

	2
	
	
	

	3
	
	
	

	4
	
	
	

	5
	
	
	

	6
	
	
	

	7
	
	
	

	8
	
	
	


















 
五、 重要科技奖励情况
（按照科技奖励和荣誉称号的影响大小的顺序填写，不超过15项）
	序号
	获奖
时间
	获奖项目名称
	奖项名称
	奖励等级
（排名）
	授奖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六、承担重大项目、基金资助项目情况
	序号
	年度
	项目名称

	
	
	

	
	
	

	
	
	

	
	
	

	
	
	

	
	
	

	
	
	

	
	
	

	
	
	

	
	
	

	
	
	

	
	
	

	
	
	

	
	
	

	
	
	













七、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国家
[bookmark: _GoBack]（地区）
	授权号
	授权日期
	证书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注：填写已批准或授权的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对于发明专利，知识产权类别填写发明专利，然后依次填写发明名称，国家（地区），专利号，授权公告日，专利证书上的证书号，专利权人，发明人。对于其他知识产权，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相应栏目，发明人一栏可不填，归纳整理个人相关主要知识产权，总数原则不超过15项。 




八、主持或参与制定的标准
（归纳整理个人相关主要主持或参与制定的标准，总数原则不超过15项）
	标准名称（中英文）
	标准类型
	标准编号
	标准领域
	标准发布时间
	标准实施时间
	是否为第一负责人

	
	
	
	
	
	
	

	
	
	
	
	
	
	

	
	
	
	
	
	
	

	
	
	
	
	
	
	

	
	
	
	
	
	
	

	
	
	
	
	
	
	

	
	
	
	
	
	
	

	
	
	
	
	
	
	

	
	
	
	
	
	
	

	
	
	
	
	
	
	

	
	
	
	
	
	
	

	
	
	
	
	
	
	

	
	
	
	
	
	
	

	
	
	
	
	
	
	

	
	
	
	
	
	
	








九、主要科学技术成就
	（本栏目是评价申报人是否符合授奖条件的重要依据。请详实、准确、客观地填写申报人在防灾减灾救灾领域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所做的创造性工作；简明扼要表述以申报人为主完成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商业模式研究与实践、知识传播与普及、防灾减灾救灾活动、产业应用或技术创新要点，在学科发展、推动行业技术进步等方面做出的贡献；对主要工作和贡献单列成段表述；总字数不超过5000字。）






十、发表论文、专著的情况
	（论文须注明论文名称、论文作者（注明第几作者）、发表刊物名称、发表日期、刊物影响因子、他引次数等信息；专著须注明专著名称、出版单位名称、出版年份等信息。总字数不超过800字。） 




十一、科技成果应用情况或技术推广情况
	（建议从申报人主要参与的科研项目的应用和推广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方面填写。总字数不超过2000字。）




十二、申报人工作单位意见
	工作单位联系人
	姓名
	
	电子邮箱
	

	
	职务
	
	联系电话
	

	申报人工作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十三、附 件
1.重要获奖证书扫描件；
2.知识产权证明授权书扫描件或其他证明材料扫描件；
3.主持或参与制定的标准的证明材料扫描件；
4.公开发表的代表性论文及专著的首页及版权页扫描件；
5.参与的科技项目的应用或推广情况的证明材料扫描件 ；
6.其他有助于评价申报人的证明材料扫描件。

